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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22752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加强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工作的通知（2006

年4月21日 国质检检函[2006]239号）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： 随

着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监管制度的完善，进口废物原料的

环保质量稳步提高，但最近一段时间进口废物原料环保不合

格的恶性案件有所增加。为进一步完善进口废物原料的装运

前检验和口岸检验检疫监管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

局新发布的GB《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控制标

准》实施装运前检验和口岸检验。各局要强化新国标的宣贯

工作，督促口岸一线检验人员认真严格地按照新国标和检验

检疫规程对进口废物原料实施检验检疫，特别是要对所有进

口废料实施放射性检测。同时，认监委、中检集团公司、香

港中检公司应做好装运前检验公司检验人员对新国标的理解

、掌握、执行工作。 二、全面推广、应用进口废物原料检验

检疫电子监管系统。在广东、深圳局试点使用电子监管系统

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电子监管系统程序并扩

大试点范围，在2006年完成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使用推广。 

三、强化各检验检疫机构进口废物原料的检验检疫工作规范

性，确保工作质量。 (一)各局必须严格执行总局的各项规章

制度，按照国家环控标准和检验检疫规程重点抓好检验环节

，统一检验把关尺度，严禁擅自放宽检验标准、出入情证等

行为，对违反有关规定的，严格按照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(



二)加强请示汇报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利用预警机制，杜

绝因上报、预警不及时，导致发生工作失误的情况。 (三)严

格执行现场双人验货、持证上岗、定期轮岗等制度，加强对

工作质量的监督和稽查力度。 (四)要进一步加强人员业务培

训和法制教育工作，挑选思想作风硬、业务能力强、工作纪

律严的人员充实到进口废物原料检验队伍。 为落实上述要求

，各局要在2006年5月进行一次落实进口废物原料检验检疫监

管业务规范性(重点对一线检验人员的配备、人员资格、检验

业务的规范性、统计上报制度、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等方面)

的自查，并于6月10日前将自查报告送报总局检验司。 100Test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